


为宋体、四号字。欢迎配有相关的清晰度较高的图片及简要文字 

说明。作品结尾处需注明作者姓名（全称、性别、年龄、国别、 

目前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、详细地址、邮编，以及本人或所在学 

校单位联系人的具体联系电话（手机、否则视为无效。 

鉴于评选工作所受的语言限制和各种具体困难，凡是用少数 

民族文字或国外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，要求以中文或英文译作参 

加。 

3、参赛作品共分为 5个组：小学生组（含幼儿园、中学生 

组，大学生组，社会人员组（含教师等已工作人员等、外教组。 

4、投稿方式：欢迎电子版邮寄，所有作品请发至大赛活动 

指定邮箱 \ ^ 6 1 ^ 6 1 1 1：@界 ^ 1 2 1 0， 01^ 011 ( 邮件主题后请加注参赛组 

别）。 

(二）"我最喜爱的外教"推荐要求 

1、各地推荐的"我最喜爱的外教"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(！ )对华友好，富有爱心，在华或曾在华工作累计时间1年 

以上，具有良好荣誉和社会影响的外籍教师； 

0 教 学 成 绩 突 出 ， 教 学 方 式 灵 活 ， 受 到 中 国 师 生 欢 迎 喜 

爱； 

〔 3〉符合申领《外国专家证》条件、且持有持证的外籍教 

师。 

2、推荐材料 

(！ )推荐单位需填写《 "我最喜爱的外教 "推荐表》（见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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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。欢迎提供能体现外教授课水平的精彩影像资料； 

推荐材料要翔实可靠。推荐的外教的成绩和贡献应客观 

真实、重点突出、表述准确，字数控制在1 0 0 0字之内。 

3、推荐名额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推荐名额原则上不超过 2 5名，新疆 

建设兵团、各副省级城巿推荐名额不超过1 5名。 

三、活动步骤： 

本次大赛活动2 0 1 3年 6月启动，共分四个阶段。 

(一） 宣传发动，下发通知一2013年6 — 8月 

1、下发大赛活动通知。直发各地外国专家局，同时在《国 

际人才交流》杂志刊登大赛活动启事消息。 
："-乂 一 ―一 

2、通过有关媒体和网站，发布大赛活动消息。 

(二） 接收作品，陆续展示一一2013年9一 12月 

1、征文大赛作品来稿截至2 0 1 3年 1 2月 3 1日，可直接发电 

子邮件至大赛活动指定邮箱，或邮寄至大赛活动组委会办公室。 

作品将在大赛活动官网展示；择优登在《国际人才交流》杂志或 

向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推荐。 

2、 "我最喜爱的外教 "推荐截至 2 0 1 3 年 1 2 月 3 1 日，可直 

接将《"我最喜爱的外教"推荐表》、《外国专家证》复印件、外 

教授课影像等材料邮寄至大赛活动组委会办公室，或发电子邮件 

至大赛活动指定邮箱。择优在《国际人才交流》杂志宣传报道， 

或向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推荐。 



(三） 组 织 进 行 评 选 ^ 2 0 1 4 年 1 一 3 月 

组建评审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中外资深外语教学工作者、相 

关专家学者、行业领导等进行评审。 

1、征文大赛来稿评选 

(！) 1 一 2月初评。成立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社会、外教等5 

个初评小组分别评审，按照最终获奖名额3倍的比例择优推荐进 

入终评。 

0 3 月上甸终评。组建相应的终评专家组进行最终评审， 

评出各类获奖名单。 

2、 "我最喜爱的外教"评选 

采取网友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具体如下： 

(！) 1月上甸，由大赛活动专家评审团商议讨论，推荐1 0 0 

位优秀外教作为入围人选。先进事迹材料在大赛活动官网展示。 

0 1 月 1 1 日 一 3 月 1 0 日 ， 由 网 友 登 录 活 动 页 面 ， 参 加 网 

络投票。网友投票占总分值3 0 ^的杈重。 

3月 1 1日一 2 0日，根据网友投票和专家评审确定最终 

结果。 

3、 "优秀组织单位"评选 

3月中甸进行评审，根据各地组织情况、有关学校单位参赛 

情况和取得的成绩，择优评出 "优秀组织单位 "获选名单。 

(四） 发布获选结果，举行颁奖活动一一2014年3 — 4月 

3 月 下 旬 发 布 " 我 与 外 教 " 大 赛 获 奖 个 人 名 单 、 " 我 最 喜 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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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外 教 " 获 选 名 单 、 " 优 秀 组 织 单 位 " 获 选 名 单 ， 并 在 大 赛 活 动 

官网公示。 

4 月 下 甸 举 行 颁 奖 活 动 ， 同 时 举 行 " 国 际 化 人 才 之 路 " 论 

坛。颁奖和论坛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奖项设置： 

(一） 征文大赛个人奖〔286名）： 

1、特等奖1名。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人民币2 0 0 0元或同等 

价值奖品； 

2、 一等奖5名。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人民币1 0 0 0元或同等 

价值奖品； 

3、 二等奖2 0名。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人民币5 0 0元或同等 

价值奖品； 

4、三等奖6 0名。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人民币2 0 0元或同等 

价值奖品； 

5、优秀奖2 0 0名。颁发荣誉证书。 

对以上奖项获得者，均免费赠阅 2 0 1 4 年《国际人才交流》 

杂志一期；优先推荐参加有关机构组织的考察游学活动，参访海 

外名校和教育培训组织，拓展国际视野。 

(二） "我最喜爱的外教"： 

授 予 " 我 最 喜 爱 的 外 教 " 荣 誉 称 号 ， 颁 发 荣 誉 证 书 、 证 物 

(或赠送精美礼品〕；免费赠阅2 0 1 4年《国际人才交流》杂志一 

份（共1 2期）。择优推荐参加国家外国专家局组织的相关活动。 



(三）"优秀组织单位奖"（共100家）： 

授予 "优秀组织单位 "荣誉奖项，颁发荣誉证书；免费赠阅 

《国际人才交流》20 1 4年全年杂志一份（共12期）；优先推荐参 

加有关机构组织的考察交流活动，参访海外名校或教育培训组 

织，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。 

五、组织机构和联系方式 

为加强大赛活动的组织领导，专门成立大赛活动组委会，组 

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做好大赛活动的实施，包括来稿来函接 

受、统计以及与各有关单位的联络等事宜。各地外专局、各有关 

学校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及时做好大赛活动的宣传、 

组织工作，确保取得理想效果。 

"我与外教 "大赛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： 

地址：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苏园6 2 0 4 2室 

邮编：100873 

电话：010 — 52480301、 52480302 

传真：010—68948636 

由5箱：^61 & 16111：@ "^&！] 1 &0^ 01^ 011 

大 赛 活 动 官 网 ： 百 6 1 & 00111 \^&!] 1 &0^ 。！^. 0 0 

新浪官方微博： @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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